
Dispute Settlement 争议解决, 2023, 9(5), 2175-2182 
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ds 
https://doi.org/10.12677/ds.2023.95296   

文章引用: 王萍. 论激情犯罪的防控机制[J]. 争议解决, 2023, 9(5): 2175-2182.  
DOI: 10.12677/ds.2023.95296 

 
 

论激情犯罪的防控机制 

王  萍 

青岛大学法学院，山东 青岛  
 
收稿日期：2023年7月25日；录用日期：2023年8月28日；发布日期：2023年9月5日 

 
 

 
摘  要 

伴随科技的蓬勃发展及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社会矛盾复杂性凸显、社会压力增大等问题层出不穷。在

此基础上，人们的心理也逐渐呈现出复杂多变之势，这导致我国的激情犯罪案件多发，其在刑事案件中

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对犯罪行为的惩治和预防应需建立在对犯罪行为背后犯罪心理的深入了解之上，

故在梳理、总结已有激情犯罪基本理论的基础上，依托犯罪心理学视角，分析讨论激情犯罪的成因及其

防控机制。有针对性地分别从社会、个体、重点人群的预防，区分不同类型的激情犯罪以确定其刑事责

任，犯罪人的心理矫正治疗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具体措施，旨在预防和减少激情犯罪的发生，矫治激情犯

罪人的犯罪心理，维护社会的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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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great changes in social life, prob-
lems such as the complexity of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the increase of social pressure emerge one 
after another. On this basis, people’s psychology also gradually presents a complicated and chan-
geable trend, which leads to the frequent crime of passion in our country, and its proportion in the 
criminal case is rising. The punishment and prevention of criminal behavior should be based on 
the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criminal psychology behind the criminal behavior, so on the ba-
sis of combing and summarizing the existing basic theories of passion crime, relying on the pers-
pective of criminal psychology, the causes of passion crime and it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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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ism are analyzed and discussed. Specific 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from the prevention of 
society, individuals and key groups, distinguishing different types of passion crimes to determine 
their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and psychological correction treatment of criminals, aiming at pre-
venting and reducing the occurrence of passion crimes, correcting the criminal psychology of pas-
sion criminals, and maintaining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Keywords 
Passion for Crime, Criminal Psychology, Crim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激情犯罪的基本概述 

“激情犯罪”虽尚未被写入刑法或司法解释之中，但现今其已成为公众耳熟能详的一个词语。学术

界对“激情犯罪”的关注大多集中于在立法层面是否应增加对其具体的规定、在量刑层面是否应将其作

为从宽处罚情节等问题的探讨。对于如何防控激情犯罪，笔者认为这也是人们不可轻易忽视的重要方面

之一。故在探究激情犯罪的防控机制之前，有必要先对激情犯罪的基本理论进行总结梳理。 

1.1. 激情犯罪的概念 

激情犯罪属于犯罪心理学的一个专有名词，西方犯罪心理学对激情犯罪的解释是行为人在受到重大

刺激后引起个体情绪的强烈波动，进而实施具有暴力性的攻击行为[1]。处于激情状态之下而实施犯罪行

为的人是激情犯罪人，激情犯罪人的概念最早由著名的犯罪学专家切萨雷·龙勃罗梭提出。虽然很多学

科都对激情犯罪做出过界定，但由于学科研究的角度各有侧重，因此对于什么是激情犯罪，不同学科对

其有各自的释义。例如，犯罪学主要以犯罪现象为研究内容，以便为预防犯罪提供必要的前提和基础，

它并不提供处罚犯罪人的理论论证，故犯罪学认为，“激情犯罪是指行为人在遭遇猛烈刺激之后，在短

暂爆发式的激情作用下实施的一种暴力攻击行为”[2]。此外，我国学者对何为激情犯罪也有独自的见解。

吴宗宪认为，“激情犯罪是行为人受到剧烈并短暂的激情支配，实施的一种具有爆发性、冲动性的犯罪

行为”[3]。夏勇教授认为，“激情犯罪应区分属于犯罪学的激情犯罪和属于刑法学的激情犯罪，前者的

范围广于后者”[4]。江仁宝认为，“激情犯罪是行为人因为受到强烈情绪的控制和约束，导致其理智降

低，从而发生的一种暴力性犯罪”[5]。 
我国刑法并没有对激情犯罪作出明确的规定，对于激情犯罪的基本概念也并没有在学界形成统一的

认识。因此，“激情犯罪”的定义若从犯罪学过渡到刑法学，理应在保持学科之间体系的协调性和逻辑

的统一性基础上，体现出刑法学对犯罪刑事处罚方面的考量。综合国内外的现有研究，笔者认为，刑法

意义上的激情犯罪是指，行为人在外界不当刺激的影响支配下，实施的一种爆发式、猛烈的犯罪。其中

“不当刺激”的引入体现了对犯罪学意义上激情犯罪中价值色彩的限定，实际上也是对激情犯罪之犯罪

学概念的限缩[6]。 

1.2. 激情犯罪的特征 

1.2.1. 突发性 
激情犯罪的典型特征之一就是突发性，即非预谋性。外界刺激具有相当的偶然性，激情犯罪人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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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对犯罪进行精细的谋划和周密的准备，反而是在感受到外界刺激后“临时起意”，加之外界刺激引

起个体情绪的强烈波动，伴随“意识狭窄”现象的出现，犯罪人会顺从自己在心理严重失衡时所迸发出

的强烈激情状态，采取简单快捷的方式完成犯罪。因此，为了迅速达到自己的犯罪目的，在行为发生直

至结束的整个犯罪过程中会呈现明显的短暂性和突发性。 

1.2.2. 暴力性 
激情犯罪的实行过程，也是激情犯罪人内在激情情绪的发泄过程。当激情情绪达到极值时，犯罪人

便会以极端的形式将激情释放，其表现出的威力往往是巨大的。特别是在非常态的强烈激情支配下，犯

罪人冷静、放松等常态的心理状态则会被压抑，个体内几乎所有可调动的能量都被集中于实现他的犯罪

目的，因此，激情犯罪人往往会采用极其残暴恶劣、结果易显的手段以实现侵害他人生命健康、损害公

私财物的目的，通常表现为杀人、伤害、毁坏财物等方式。 

1.2.3. 情绪性 
心理学上，激情是一种具有短暂性、强烈的极具爆发性的情绪情感状态。激情犯罪属于情绪犯罪中

的一个子类型，虽然所有的犯罪都会伴有情绪的产生，但并非所有的犯罪都可以归属于情绪犯罪，只有

由情绪激发并且由情绪主导的犯罪才是情绪犯罪[7]。发泄、释放内心猛烈的激情情绪是支配犯罪人进行

激情犯罪的根本原因，因此，激情犯罪是一种带有浓厚情感色彩的典型的情绪性动机犯罪。意大利著名

犯罪学专家恩里科·菲利称，“虽然情感犯罪人可以抵挡引起偶然犯罪的非意外性力量中的普通诱惑因

素，但是却不能够抵挡有时确实无法抵抗的强烈心理风暴”[8]。个体如果身处此心理风暴，则会出现呼

吸急促、面色泛红、心跳加速、身体无意识颤抖等异常明显的激情情绪性表征。此外，犯罪人受到的外

界刺激越大，其宣泄消极情感的情绪性表现就越明显。 

1.2.4. 随意性 
激情犯罪的随意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犯罪工具的随意性。犯罪人在激情犯罪中所

使用的工具一般都是自身携带或者现场已然存在并可轻易拿到的。正如实证主义犯罪学派的创始人龙勃

罗梭所言，“激情犯罪人会很仓促地选择自己使用的犯罪工具，最先摸到的物体则一般会是优先选择的

对象，他们并不会对多种犯罪工具进行比较衡量”[9]。第二个方面是犯罪地点和犯罪对象的随意性。激

情犯罪是非预谋性犯罪，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是伴随着激情的瞬间爆发而临时决定的，因此犯罪的地点

和对象往往也是非特定的。 

1.2.5. 后果严重性 
由于在激情犯罪中，犯罪人的情绪情感爆发的异常迅速，从而导致激情犯罪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

辨别是非、分析理解、自我控制等能力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他们也没有充足的时间去考虑自己行为

的后果。因此，犯罪人往往会将被害人当作发泄情绪的主要对象，进而表现出异常猛烈的主动攻击行为，

完全不顾劝解、不计得失、不择手段，甚至会有伤害无辜第三人的情形发生，并且他们往往是在造成人

员的重伤或者死亡等严重结果后才停止犯罪行为。总之，激情犯罪大多是恶性犯罪，其后果严重性及社

会危害性不言而喻。 

1.3. 激情犯罪的分类 

1.3.1. 生理性激情犯罪和病理性激情犯罪 
根据激情的性质不同，可分为生理性激情犯罪和病理性激情犯罪。生理性激情犯罪是指日常生活中

个体面对不同程度的刺激诱因，放纵激情情绪的宣泄而实施的犯罪。生理性激情犯罪人应当负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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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性激情犯罪是指行为人丧失自控能力，在无意识情形下实施的激情行为，常见于癫痫、脑病变、脑

损伤、神经性物质中毒等引起的精神障碍[10]。病理性激情犯罪人在经过专业机构的精神鉴定后可以不负

刑事责任。 

1.3.2. 不当刺激引起的激情犯罪和非不当刺激引起的激情犯罪 
根据激情犯罪的诱因不同，可分为因不当刺激引起的激情犯罪和因非不当刺激引起的犯罪。前者是

由于被害人的不当言行导致行为人丧失自控力，故使其实施犯罪。后者则是导致行为人犯罪的原因并非

不当，在社会一般人的认知中，行为人之外的一切情形都是正常的且被害人并无过错。 

1.3.3. 突发性激情犯罪和积蓄性激情犯罪 
根据行为人对被害人存在的心理特征不同，分为突发性激情犯罪和积蓄性激情犯罪。前者中行为人

与被害人于日常生活中一般无矛盾纠纷，行为人仅因一次偶然事件产生强烈激情情绪，进而对被害人当

场施加暴力犯罪行为。后者是指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的矛盾素来已久，当出现新一次的刺激后，行

为人的“激情”累积达到峰值便会爆发出来，进而对被害人实施暴力性犯罪。 

2. 激情犯罪的成因 

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层出不穷，对各种类型犯罪的精细化理论研

究及防控理应得到重视。其中犯罪成因是进行有效犯罪防控不可缺少的重要研究方面。任何犯罪的成因

不外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对于激情犯罪，从本质上看就是激情犯罪人内在心理缺陷与外界刺激两者

相结合从而导致的犯罪。虽然激情犯罪具有突发性，但一定程度上，激情犯罪的发生是行为人内在心理

缺陷的必然结果。从心理学方面来看，支配行为的根本基础和原始动力来源就是心理。行为人心理上存

在的显著不足与缺陷，就是导致他出现包括激情犯罪行为在内的各种越轨行为的心理依据。因此，我们

唯有全面分析行为人内在心理与外界刺激两者在激情犯罪中所发挥的作用，才可以深入探究其犯罪发生

的根源，最终实现预防犯罪的目的。 

2.1. 内因 

2.1.1. 生理因素 
许多研究者指出，不能将所有的个人行为都归为环境或社会的影响，不能忽视个体遗传或生理方面

的问题。激情犯罪人大部分都存在心理基础缺陷，心理基础缺陷是指心理活动发生的起点或根本就存在

着缺失，如天生对外界刺激异常敏感、性格孤僻、思想偏激等。即遗传因素是犯罪行为发生的影响因素

之一。 

2.1.2. 心理因素 
心理学理论认为，人的心理结构要素包括认知、情感和意志三个方面，即“知、情、意”。激情犯

罪人在此三个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缺陷。首先，其认知水平过于狭隘和偏激，难以准确对事物进行客观

认识和评价。其次，情绪情感过于消极悲观，极易“感情用事”、“情不自禁”。最后，意志品质过于

薄弱，缺乏恒心，遇事冲动鲁莽，自我控制能力较差。 

2.2. 外因 

就激情犯罪而言，外部因素主要包含两者：其一，外界的不良因素，如他人的推搡谩骂、黄色暴力

影片的感官刺激等。其二，被害人的不当行为，如被害人的起哄挑衅、殴打辱骂等。这些外部因素都是

引起激情犯罪的导火索，对犯罪的发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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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激情犯罪的防控机制 

当社会发生一起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时，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逮捕、起诉、判刑，让犯罪人受

到严厉的刑事惩罚。同样，当社会上某一种类的不良行为增多、某一种类的行为造成的社会危害性日趋

严重时，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加快立法修法的步伐，用法律武器来威慑制止或者减少此种类的犯罪。但

是，“绳之以法”真的能够减少和控制犯罪吗？答案并非是确凿的。当今社会我们研究犯罪问题已不应

该单单出于预防的需要，还有控制的需要。并且若想获得有效的犯罪防控就必须将所有的努力往前预置

和考量，这就要求我们应先明确需要预防谁、需要控制什么。对此，我们预防犯罪的重要对象其一是未

成年人，其二是处于社会冲突中而容易出现危险心结的人；我们控制犯罪的重要对象其一是已经犯过罪

的人，其二是在未成年时开始显现危险人格征象的人。所以治理犯罪现象，不能仅从犯罪处罚的角度去

思考，还应从多方面、立体化地认识犯罪发生的由来，把目光具体到犯罪个体的心理发生背景中，有的

放矢，目标要确切、精准、清晰，这样防控才可成为现实操作。同时，尽可能完善激情犯罪防控的综合

体系化构建，使“预防、打击、矫正”三位一体综合发展，切不可偏一而行[11]。 

3.1. 激情犯罪的预防 

由于绝大多数的刑事案件是由少数犯罪人重复犯罪行为，对此，我们找出人群中的少数人才是决定

刑事案件发案数量的重点前提。在刑事犯罪中约四成的犯罪人具有明显的可发现和可观察的危险人格特

征，他们容易被识别并纳入防控视线，同时，约六成的犯罪人没有犯罪前科，他们的犯罪行为只是由于

自己日常生活中的某些刺激引起的不健康心理而发生的。但对于此类人我们也不可轻视，因为他们同样

可以制造出一些惊天动地的重大危害案件。因此，对于前类犯罪人的犯罪预防要区别于后类犯罪人的犯

罪预防。 
对于前类犯罪人，我们应该以控制案件的数量为关键。将以犯罪为生，甚至以犯罪为乐的人作为控

制和减少犯罪案件数量的重点对象，他们应该受到刑罚的严厉惩治并通过刑罚将其与社会隔离。对于后

类犯罪人，我们应该以控制犯罪人数量为关键。李玫瑾教授对这部分犯罪人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发现这

类犯罪人大多属于危险心结导致的犯罪[12]。他们拥有正常的生活能力，犯罪仅是由于某些具体事件而引

发的，因此对这类犯罪的预防不仅要了解他们的内在心理，还要关注与其相关的外部环境，尤其是各种

人际关系矛盾、社会矛盾冲突等，减少刺激源并合理地协调与之相关的社会关系，从而减少相应犯罪的

发生。 
首先，注重社会预防。从自然环境的恶劣到物质资源的匮乏，再到家庭生活的困境；从缺乏文化生

活，再到缺乏良好的教育，这种物质与心理贫困交织的结果会出现积累效应，在代际之间形成恶性循环。

因此，在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个体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当两者因不匹配而产生矛盾时，个体的心

理就会失衡，从而导致社会犯罪率的提高。对此，我们要消除社会中的不公正、不平衡，努力构建一个

法治友善、公平正义、安定和谐、民主有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第一，完善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

缩小贫富差距，构建社会公平。第二，加强我国的社会道德建设，提高公民的个人道德素质。第三，完

善社会冲突调解机制，充分发挥党组织、基层群众组织的积极作用，化解调和矛盾。第四，健全心理咨

询机制，定期举办心理健康活动，以提供专业的、高水平的心理咨询服务。 
其次，注重个体预防。激情犯罪中大部分案件发生的导火索都源于被害人的不当行为，因此，我们

作为个体不仅要提高个人的心理素质，同时要增强被害预防，减少外界的不良刺激以避免激情犯罪的发

生。第一，提高自身的认知水平和文化素质，树立良好的法治观和道德观，增强抗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第二，保持良好的情绪情感，学会避免消极的情绪情感对自身的影响，注意控制和调节情绪，增

强宽容感。第三，培养积极的意志品质，强化自控能力和自我约束力，弱化即时矛盾，培养独立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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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着冷静等意志品质。 
最后，注重重点人群预防。当前社会中青少年是激情犯罪中一个潜在危险群体，新闻媒体中我们可

以经常见到对青少年激情犯罪的报道并且对其进行了大肆渲染，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这给我们警醒：

青少年群体是激情犯罪防控的重中之重。青少年群体尚处于求学阶段，故不仅要强化社会控制，还应加

大学校、家庭对其的介入程度。因此，对青少年的犯罪预防要与社会其他群体的预防措施相区别：第一，

社会层面：优化社会环境，给予青少年良好的健康发展的氛围，宣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坚决抵制不良文化的传播，严格限制青少年出入网吧、酒吧等特定场所。第二，学校层面：改革教育模

式，智育与德育兼顾，强化心理知识教育，采取灵活多样的活动方式增强青少年的心理素质，通过心理

健康教育课程帮助释放压力、调节情绪。第三，家庭层面：强化家庭的积极功能，关注孩子不同年龄段

的发展特点，有序引导，给与足够的陪伴和交流，重视培养良好的性格。 

3.2. 激情犯罪的刑事责任 

对于因外界不当刺激而导致的激情犯罪，理论界和实务届持有一致的观点，即对其应当或者可以从

轻处罚。论起根据，不外乎犯罪人刑事责任能力减弱、自首、再犯可能性小等[13]。但究其根本，从轻处

罚属于量刑的范畴，量刑包含量刑标准和量刑要素，量刑标准指行为人的应受非难性，量刑要素指影响

行为人应受非难性的所有因素。因此，对于激情犯罪从轻处罚的关键原因在于其外界刺激的不当性，即

从宽处罚适用于上文论及的不当刺激引起的激情犯罪。对此，放眼外国立法例，美国、瑞士、保加利亚、

丹麦、菲律宾等国家也是详细指明了刺激的不当性和其非法性[14]，特别强调了被害人的过错行为，以此

作为区别于其他类型犯罪以及从宽处罚的关键性要素。 
对于因主体以外的非不正当刺激而导致的激情犯罪，外国的立法例鲜有提及对其规定的刑事责任。

在此类激情犯罪中，刺激并非不当且行为人之外的其他人、事、物也并非处于异常状态，追根溯源，这

是由于行为人自身的人格心理缺陷等内在原因导致其陷入激情状态之下实施犯罪行为。这类型的行为人

具有完全辨认和控制行为的能力，并一定程度上显示出自身较大的人身危险性[7]。故此种类型的激情犯

罪不予从轻处罚也是合乎法理和情理的。但是，如其犯罪符合其他法定或酌定的从宽处罚情节的，则应

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定罪量刑。 
学界内亦有学者主张将激情犯罪立法化，并提出应明文规定对其从轻处罚，也有学者坚持对于激情

犯罪不应从轻处罚的观点。对此笔者认为，激情犯罪不单单是涉及犯罪学和刑法学，其中不乏涉及了心

理学、行为科学等学科，不应从单维度来确定其承担的刑事责任。笔者主张需区分不同类型的激情犯罪

以确定其刑事责任，即对于因外界不当刺激所引起的激情犯罪可以从轻处罚，如因主体以外的非不当刺

激引起的激情犯罪不适用从轻处罚。 

3.3. 激情犯罪的矫正 

激情犯罪的防控不应仅限于对犯罪人定罪量刑，追究其刑事责任，还有关键的一环，即对激情犯罪

人的心理缺陷进行有效合理的治疗和矫正。激情犯罪与其他类型的犯罪最显著的区别在于激情犯罪人在

承担刑事责任、刑满释放后，步入社会对人们来说仍似一颗“定时炸弹”，因为他们人身危险性相对较

大，在遇到新的刺激后，有极大的可能性会陷入激情状态中并再次做出犯罪行为。所以我们要着手于激

情犯罪人的心理缺陷，帮助塑造其健康稳定的心理状态，使其在服刑和回归社会后能够正常生活。 
首先，在对激情犯罪人心理矫正的过程中，我们要坚持以下两个基本原则，第一，坚定信念：激情

犯罪人的心理缺陷是可以被治疗和矫正的；第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每个激情犯罪人特有的个性

心理，有针对性地进行治疗和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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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犯罪矫正的具体措施是多种多样的，具体可以采取以下方式：第一，提高激情犯罪人对监狱

生活环境的适应能力。行为人的犯罪心理与其生活的环境息息相关，而监狱是犯罪人承担刑事责任的主

要场所，如要矫治其犯罪心理，必要的就是让其接受和适应监狱环境，使其保持平和的心境，这是进行

矫正的基础。第二，纠正激情犯罪人的错误认知，树立正确的规则意识和法律意识。行为是个体意识的

表现方式，许多犯罪都是因错误的认知方式、歪曲的自我意识等认知错误所导致的。因此要积极引导其

矫正认知结构，增强个体对事物的认知水平，贯彻奖惩严明、严宽相济的政策，强化其集体观念和规则

意识的同时，还要有针对性的对犯罪人给予适当的关心和照料，提高他们的认同感和责任感。第三，及

时缓解和疏导激情犯罪人的消极情绪，帮助提高人际交往的能力。在监狱这个特定的特殊环境中，罪犯

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各种不良情绪，不良情绪的堆积更易加重其内心缺陷，故可设置心理发泄室使其消极

情绪得到合理的宣泄，同时可安排专业的心理辅导师，帮助他们形成良好的情绪习惯并助其改善人际关

系。第四，对罪犯的心理危机及时干预治疗，重视罪犯与社会的交接工作。针对罪犯存有的不同程度的

心理危机要及时干预并有针对性的采取治疗措施，使其达到正常人的健康心理状态，同时，社会环境与

监狱还是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在罪犯服刑期间，要准备做好罪犯与社会接轨工作，如适当地参加部分

有意义的社会公益活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监外与社会公众共同参加实践活动等，这可以帮助其提前

适应和接受社会公众对他们的反映和评价，以便于更好地在刑满释放后融入社会。 
最后，人是犯罪中最活跃的因素之一，故对人的风险评估亦即对人的心理评估的要求就越来越重要。

结合我国犯罪心理矫治的需要和现状，现已形成较为完备的犯罪心理矫治系统，故我们可以按照犯罪心

理评估、入监评估、矫治效果评估、犯罪心理健康教育、犯罪心理咨询、犯罪心理治疗以及心理预测和

心理干预的流程来进行犯罪心理矫治操作[15]。做好心理矫治工作还要加强监狱干警的综合素质，应培训

监狱干警的心理专业知识，促使他们有效辨别、分析罪犯的各种心理问题，能够早发现早干预。此外，

可以将犯罪心理矫治与入监教育、个别教育、劳动改造有机结合，尽可能地帮助罪犯解决个人或者家庭

方面存在的困难，使罪犯没有过多地后顾之忧，以便更加高效地实现矫治和改造的效果[16]。 

4. 结语 

打击犯罪对社会治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通过心理干预、犯罪预测等减少犯罪的机会似乎也是更

具有社会治理绩效的价值[17]。因此，虽然对犯罪进行防控的手段多种多样，但最重要的理应是“对症下

药”，尽量做到目标确切地预防、目标精准地打击。治理犯罪就如治病一样，我们不仅要看病情还要关

注病人自身，要了解病人的家庭病史、生理遗传、生活习惯等各方面情况，据此有针对性地设定治疗方

案。犯罪防控也应如此，找到问题的根源才能找出治理及有效防范的关键举措，以便开展有针对性和有

价值意义的犯罪防控工作。诚然如今激情犯罪的相关理论研究还有待充分的补充和完善，实践中对激情

犯罪人的刑罚裁量和防控措施也存在不足之处，但是对激情犯罪的研究和防控不是一朝一夕即可完成的，

它需要循序渐进的过程，相信只要全社会意识到激情犯罪的危害性以及正视其深层的根源问题，群防群

治、提前干预、对症下药，防控激情犯罪的目标不难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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